附件3  

河源市DIP付费合理超支分担机制

一、合理超支分担的基金来源

合理超支分担的基金来源于DIP付费区域调节金。

二、合理超支分担标准及适用

对定点医疗机构DIP付费“清算比例”在115%以内的部分，其中100%部分按“分值获得计算金额”拨付，15%内的（含15%）部分按照75%比例由区域调节金进行分担；超出15%以上的部分区域调节金不予支付。 

当∑各定点医疗机构合理超支费用×75%≤DIP区域调节金时，各定点医疗机构实际合理超支分担金额＝该定点医疗机构合理超支费用×75%。

当∑各定点医疗机构合理超支费用×75%＞DIP区域调节金时，各定点医疗机构实际合理超支分担金额＝DIP区域调节金×（该定点医疗机构合理超支费用÷∑各定点医疗机构合理超支费用）。

超出比例可根据当年清算结果进行适当调整，同时按照国家DIP技术规范要求，加强对合理超支分担的监督管理，完善相关考核评价指标和监管规则。

